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维护

未成年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在“共创美好明天，维护聋哑青少年权益座谈会”上的讲话

（2007年5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张  军

再过几天，也就是5月20日，我们将迎来我国第十七个全国助残日。这次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权益，共建和谐社会”。应该说，安排在助残日的前夕召开这次座谈会，深入探讨维护聋哑青少年权益问题，时机是非常好的。

现实中，残疾人由于生理缺陷或者障碍，往往在参与社会生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等方面面临着较常人更多、更大的困难。客观上，他们是需要社会给予更多关爱的一个特殊群体。这其中，未成年残疾人的相关问题尤其应予高度重视。相关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约有几百万未成年残疾人。从我们法院工作中接触到的情况看，未成年残疾人由于心智发育不健全，认识社会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弱，他们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往往更容易受到各种不法侵害；而未成年残疾人权益不能受到重视和充分保护，往往又使依法维权能力较弱的他们采用极端方法。近年来，聋哑未成年人参与犯罪问题日益凸显，已经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因此，做好对未成年残疾人权益的司法保护以及对未成年残疾人违法犯罪的预防工作，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它不仅是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下面，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法院在维护未成年残疾人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

一、依法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残疾人的各类犯罪，切实保障未成年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多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依法从严、及时惩处侵害未成年残疾人人身和财产权利的犯罪。特别是2006年11月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中央综治办、公安部、民政部、共青团中央、中国残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为了明天——全国强迫诱骗未成年人流浪乞讨和强迫拐骗聋哑青少年违法犯罪整治工作的通知》以来，各级法院立足审判，配合该项整治活动的开展，做了大量工作。对于未成年残疾人是被害人的犯罪案件，比如拐骗未成年残疾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故意伤害、杀害、非法拘禁未成年残疾人，教唆未成年残疾人犯罪、向未成年残疾人传授犯罪方法等犯罪，各级法院审理中都高度重视，依法对犯罪分子予以严惩。

在惩治犯罪的同时，法院还特别注意在审理这类案件中保障被害未成年残疾人的诉讼权利。对于符合申请法律援助条件的被害人，积极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严格依法保证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对被害人提出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请求，加大诉讼调解和执行的力度，尽全力保证被害未成年残疾人能够得到充分的民事赔偿；法院在办理这类案件过程中，还注意做好被害人的心理疏导工作，积极协助有关部门使被害未成年残疾人返回原籍或者落实救助安置，切实维护未成年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二、维护残疾未成年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积极开展对犯罪的未成年残疾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

在审判未成年残疾人为被告人的刑事案件过程中，法院针对这类被告人的身心特点，注重依法保障他们的诉讼权利。辩护权是刑事被告人的核心诉讼权利。为保障残疾未成年被告人的这一权利，法官除依法为他们指定辩护律师，全力说服、动员其法定代理人出庭外，还结合具体案件，努力查证残疾未成年被告人的实际年龄、犯罪前表现、家庭等背景情况，作为对残疾未成年被告人准确定罪量刑的基础。庭审中，为聋哑未成年被告人准备必要的手语翻译和助听器械，以保证他们充分行使诉讼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针对残疾未成年被告人的身心特点和成长环境因素，强调在依法定罪量刑的基本考量下，还要充分考虑引发未成年残疾人犯罪的原因以及他们犯罪前的表现，力求做到定罪慎重，量刑准确。贯彻“能不定罪的尽量不予定罪，能够不判处监禁刑罚的尽量不予判处监禁刑罚”的司法政策，依法对残疾未成年罪犯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审判中，还注意贯彻“寓教于审”的原则，对残疾未成年被告人开展教育、感化、挽救工作，预防重新犯罪。

三、依法审判各类涉及未成年残疾人权益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

在审判各类涉及未成年残疾人权益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中，各级法院严格依据有关法律的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原则精神，依法保护案件中涉及的未成年残疾人人身和财产权利。在审判中，法院特别注意了解聋哑未成年人的意见和诉求，充分发挥诉讼调解和协调作用，缓和矛盾冲突，力求使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和落实未成年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为未成年残疾人的成长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尽管法院在维护未成年残疾人权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成年残疾人的司法维权、预防未成年残疾人违法犯罪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一些以未成年残疾人为侵害对象的刑事犯罪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审判实践中对未成年残疾人特殊保护的相关制度还有待进一步落实、完善。未成年残疾人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工作仍任重道远。今后，各级法院将进一步加强未成年残疾人司法保护方面的审判工作，并积极参与对强迫、诱骗未成年人流浪乞讨和强迫、拐骗聋哑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治理，为切实保护未成年残疾人的合法权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PAGE  
1

